附件5
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办事指南

一、基本信息
（一）事项名称
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
（二）适用范围
[bookmark: OLE_LINK17]辖区范围内投资额在100万元以上（含）或者建筑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含）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
（三）办理部门
住房和城市建设局、综合行政执法局
（四）办件类型
承诺件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办理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工作日）：2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工作日）：5个工作日（不含特殊环节）
二、联办事项
[bookmark: OLE_LINK12]1.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核准（含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办理）；
2.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易地建设报建审批）
3.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4.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
5.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6.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
7.挖掘城市道路许可。
三、设定依据
（一）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核准（含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办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2.《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管理办法》；
3.《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二）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易地建设报建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2.《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设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200号)。
（三）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2.《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
（四）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
1.《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
2.《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3.《建设部关于纳入国务院决定的十五项行政许可的条件的规定》。
（五）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
1.《城市绿化条例》。
（六）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1.《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
2.《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
（七）挖掘城市道路许可
1.《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四、申请条件
（一）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含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办理）
1.依法应当办理用地批准手续的，已经办理该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
2.在城市、镇规划区的建筑工程，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3.施工场地已经基本具备施工条件，需要征收房屋的，其进度符合施工要求。
4.已经确定施工企业。按照规定应当招标的工程没有招标，应当公开招标的工程没有公开招标，或者支解发包工程，以及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企业的，所确定的施工企业无效。
5.有满足施工需要的技术资料，施工图设计文件已按规定审查合格。
6.有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施工企业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中有根据建筑工程特点制定的相应质量、安全技术措施。建立工程质量安全责任制并落实到人。专业性较强的工程项目编制了专项质量、安全施工组织设计，并按照规定办理了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手续。
7.建设资金已经落实。建设单位应当提供建设资金已经落实承诺书。
8.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易地建设报建审批）
1.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民用建筑；
2.依照批准的规划方案和初步设计文件做好了人防报建资料准备；
3. 申报资料齐全。
（三）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规定的特殊建设工程。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消防设计审查申请表；
2.消防设计文件；
3.依法需要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应当提交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文件；
4.依法需要批准的临时性建筑，应当提交批准文件。
（四）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
提交城市建筑垃圾产生核准书面申请（包括建筑垃圾产生的种类、数量及周期，建筑垃圾运输的时间、路线和处置地点名称，建设单位与建筑垃圾运输单位签订的合同、建设单位与建筑垃圾处理单位签订的合同）。
（五）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
1.不影响绿地布局和绿地整体功能；
2.因经批准的工程建设需要；
3.因建设需要或因特殊情况确需改变绿化规划、绿化用地的使用性质。
（六）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1.排水许可申请表；
2.排水户内部排水管网、专用检测井、雨污水排放口位置和口径的图纸及说明等材料；
3.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设污水预处理设施的有关材料；
4.排水隐蔽工程竣工报告，或者排水户承诺排水隐蔽工程合格且不存在雨水污水管网混接错接、雨水污水混排的书面承诺书；
5.排水水质符合相关标准的检测报告或者排水水质符合相关标准的书面承诺书；
6.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排水户应当提供已安装的主要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有关材料。
（七）挖掘城市道路许可
1.经城市规划部门许可；
2.需缴纳掘动城市道路修复费;
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五、材料清单
见附件3
六、办理流程
见附件4
七、办理途径
线上：线上可通过河南省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受理系统进行一表申请，实现“一网通办”。
线下：线下业务通过在政务服务大厅工程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综合服务窗口，开展无差别受理工程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服务，指导申请人办理相关业务。
8、 办理结果送达方式
大厅自取、快递送达、电子证照查询
九、咨询投诉渠道
12345热线，或向区政务服务中心“一件事”综合受理窗口咨询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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